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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一、前言

隨著臺灣師資培育制度的變遷及少子化的影響，教育部公布最新（113
年）高級中學的錄取率約為 6.7%（教育部，2024）。此外，根據公職補習班

歷年來對整體教師甄試錄取率的統計，該比率僅約為 0.4% 至 0.5%（公職王，

2025）。由此可見，能夠成為國立學校正式教師者，其教學能力應屬於精英中

的精英。然而，隨著持續性的教育改革及升學制度的多元化，學生的異質性提

高，現代校園風氣亦不再容許教師以權威性的方式進行管教，致使教師在班級

經營與家長溝通等實務層面面臨比以往更大的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施行，教師不僅需處理學生間

的性別相關案件，甚至可能在無意間成為性平事件的當事人。相較於處理學生

的性平案件，當教師自身被指控涉及性平事件時，對於以「為人師表」自許的

新進教師而言，無疑是極大的衝擊與挑戰。此類指控不僅可能嚴重打擊其自尊，

甚至可能導致其被評定為「不適任教師」，使其多年來投入師資培育並成功進

入正式教師行列的努力付之一炬（李仁淼，2020）。

由於師生之間的權力關係不對等，一旦發生涉及教師對學生的性別平等事

件，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常基於保護學生的立場，將教師視為「疑似行為

人」。這與一般刑事案件中「無罪推定」的原則有所不同，涉案教師往往需極

力自證清白，逐一排除可能導致認定其涉案成立的指控。然而，對於新進教師

而言，其過往的培訓多著重於處理學生間的性別平等事件，較少涉及教師可能

成為當事人的情境。

因此，學校應將此類議題納入性別教育課程的一環，加強新進教師對於可

能成為當事人的認識與應對能力，並在相關案件發生時提供適切的輔導與支持。

透過完善的培訓與資源，教師能夠在面對指控時具備更充分的應對能力，避免

因缺乏溝通經驗或極端壓力而產生不當應對，進而導致二次傷害。

二、新進教師涉校園性平案件之案例探討二、新進教師涉校園性平案件之案例探討

根據教育部性別資料庫統計，最新（112 年）數據顯示，教職員工涉及性

騷擾案件共計 556 人，相較於 111 年的 338 人，大幅增加 64%（教育部統計處，

2025）。此增長或可歸因於性別教育的推廣與校園性別意識的提升，使得性騷

擾事件能更迅速地通報與處理。然而，從另一層面來看，是否也可能反映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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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於自身可能涉及性別平等事件的警覺性不足？這與預防及輔導策略密切相

關。

根據《教師法》關於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之規定，教師被認定

為不適任的類型可歸為四大類：「涉及性平事件」、「涉及兒童及少年保護事

件與體罰霸凌」、「教學不力或無法勝任工作」及「其他事項」（李仁淼，

2020）。近年來，「涉及性平事件」已成為教師遭受上述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一旦進入性別平等事件調查程序，為避免「師師相護」的責任通報機制可能

進一步加劇校園內的寒蟬效應，使得教師間的同僚支持關係受到影響。雖然不

至於導致惡意排擠，但在調查結果出爐之前，涉案教師作為「疑似行為人」的

身份往往會受到同事、學生及性平調查委員的高度檢視。

若教師確實涉及不當行為，自當承擔其後果。然而，在性騷擾或性霸凌案

件中，由於現行制度規範中強調「主觀感受」作為啟動性平程序的條件，即只

要原告感受到不適，即可進入調查程序。因此，即便後續仍須經過調查與判定，

以確認是否符合客觀認定標準，然而委員會所謂的「客觀標準」本質上仍帶有

一定的「專業主觀性」，這與被調查教師的自我認知之間可能存在顯著落差（蕭

文生，2018）。以下將透過實際案例進行進一步分析。

（一）實務案例：融入學生的舉動如何演變為性平爭議？

本案例為筆者於擔任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講師時，由該校提供並進行討論之

個案。該案最終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作為對新進導師 C 的最終處分。然而，由於調查

過程中出現不同說法，使得該事件在筆者主持的性別平等教育講座中，成為重

要的討論案例。

（二）緣由

在調查過程中，B 女主張自己是先遭受 A 男言語攻擊，認為其回應僅是正

當防衛，並進一步表示，若要提出性騷擾申訴，她才應該是首先提告的一方。

然而，A 男則反駁稱「X 你娘」一詞在臺灣社會文化脈絡中，常被作為一般的

辱罵用語，並非針對 B 女的性別特徵進行攻擊。此時，B 女提出另一項論點，

主張她對 A 男的言語回擊僅是基於客觀事實的描述，且 A 男對於類似情境並無

異議，作為佐證，她提及導師 C 曾在班級活動的照片拼貼中，將 A 男的頭像拼

貼至一個女性漫畫角色的身體上，且當時 A 男未表達不滿，顯示其能接受此類

性別特徵的描述。由於此發言，導師 C 旋即成為性平調查小組的調查對象。

性平調查小組隨即詢問 A 男是否知悉該拼貼事件，並探詢其是否對此感到

不適。當事人表示，當時確實感到些許不適，但因許多人的照片亦被拼貼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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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動漫角色上，例如有人被拼貼至 Hello Kitty，亦有人被拼貼至皮卡丘等未明

確表現性別特徵的虛擬角色，故認為相關行為僅是為了製造幽默（KUSO）效

果，並無意傳達歧視意涵，因此未提出申訴。最終，調查小組基於當事人的主

觀認知，未進一步調查此事，惟仍將該事件記錄於報告中。

（三）性平委員會意見分歧

當調查報告進入性別平等委員會審議後，委員對於導師C的處分意見分歧。

多數委員認為，性平調查小組已詢問 A 男，且 A 男主觀上認定導師 C 的行為並

無惡意，因此無需進一步懲處。然而，考量到該行為涉及性別議題，委員會建

議應於教務會議上提醒導師 C 注意類似行為可能引發的爭議，並將該案例納入

性別教育宣導內容，以強化教師的性別意識。

然而，仍有部分委員持不同意見，認為導師 C 的行為已導致 A 男產生不適

感，顯示其對性別議題的敏感度不足，該行為不僅可能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亦

可能構成對學生的潛在不當對待。因此，這些委員主張應將案件提交至教師評

審委員會進行後續懲處。儘管多數性平委員認為此舉可能過於嚴苛，但也顧慮

到性平案件的審理應確保程序嚴謹，避免外界質疑學校未落實性平機制，甚至

被指控存在「師師相護」或未履行責任通報義務的情形。因此，委員會決定對

該案進行進一步討論與補充調查。

（四）學校對導師 C 的補充調查

鑑於性平委員會對本案可能引發的後續效應有所顧慮，委員會建議進行額
外的補充調查，以確認事件影響範圍。首先，在性平委員的協助下，學校召開
班級會議，針對所有曾出現在拼貼作品中的學生，逐一調查其對拼貼行為的感
受，確認是否有人因此感到不適。最終，所有受訪學生皆表示未曾感到不適，
該調查結果遂被納入正式會議記錄，作為補充證據之一。

此外，性平委員會要求導師 C 與 A 男的家長進行電話溝通，以進一步釐清

家長對事件的態度。在通話過程中，A 男之家長亦表示未認為導師 C 的行為帶

有性別歧視意圖，並理解該拼貼僅為班級經營的一部分，未對學生造成負面影

響。最終，在導師 C 與 A 男及其家長正式致歉後，性平委員會依據《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向被害人道歉」作為

最終處置方式，並以此結案。

（五）事後訪談導師 C 的心路歷程

導師 C 當時為新進正式教師，初入職場便被指派至該班級擔任導師。由於

該班級學生較為調皮，學校通常將經驗豐富的資深教師安排至較易管理的班級，

而新進教師則需接手相對具挑戰性的班級。因此，導師 C 在班級經營上付出極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9），頁 136-141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9），頁 136-141 自由評論自由評論

第   139   頁第   139   頁

大心力，試圖建立良好的班級氛圍。然而，他未曾預料到，自己為了提升班級

向心力所設計的拼貼活動，最終竟成為可能讓自己被送交教師評審委員會的關

鍵證據。

當初，班上學生發生性別平等案件時，導師 C 已感到應對不易，未料後續

更因自身行為而捲入調查，使其承受更大的壓力。他能理解學生依程序提出申

訴的權利，但更令他感到挫折的是，在性平委員會上，竟是平時相對熟識的同

事強烈主張應將案件提交教評會，讓他開始質疑自身在校內的人際信任關係。

此外，學校依調查結果要求他逐一向學生及其家長道歉，雖然最終案件得以平

息，但整個過程讓他深感挫敗。他形容自己的心境為「心灰意冷」，認為這起

事件已不僅是性別平等教育的討論，而是近乎「公開羞辱」。

儘管事件結束後，多數學生與部分教師仍肯定他的努力，導師 C 私下向筆

者反映，若未來有合適機會，仍會考慮離開該校，尋求新的教學環境。他認為，

無論是自身的教學尊嚴，還是對同事間的信任感，皆已難以自然修復，因此轉

換環境或許是更理想的選擇。

三、評論與建議三、評論與建議

《教師法》對於教師解聘、不續聘及停聘的規定，包含以下情形：(1) 經學

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教師涉及性侵害行

為屬實；(2)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教

師涉及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嚴重；(3) 知悉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

件，卻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導致再次發生類似事件，或偽造、

變造、湮滅或隱匿校園性侵害事件相關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詳見圖 1）。

簡言之，教師若不慎涉入性別平等事件，或在處理相關案件時未能適當應

對，均可能面臨最嚴重的行政處分，即失去教師資格。為保障友善的校園環境，

《性別平等教育法》特別考量師生間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性，並賦予學校及行政

人員在性平事件中的高度責任與義務。然而，對於本案中的新進教師而言，涉

性平案件不僅需承受高壓的調查過程，還可能影響同事、學生及家長對其專業

形象的認可與支持，進而導致心理壓力增加，甚至引發焦慮、憂鬱等負面情緒，

影響心理健康，最終可能導致職業倦怠（余民寧、鐘珮純、陳柏霖、許嘉家、

趙珮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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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類似情況的發生，學校應積極提供預防性教育與輔導策略，協助教

師在性別平等事件中掌握適當的處理方式，以降低因應不當而承受行政責任的

風險，並改善教師的工作環境與心理負擔。

圖 1《教師法》對於教師解聘、不續聘及停聘之規定

（一）預防性教育

由於性平案件，特別是性騷擾與性霸凌的界定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間，且申

訴成立的關鍵在於被害人的主觀感受，因此如何衡量個案是否構成性平事件，

往往成為爭議焦點。雖然「社會性一般原則」作為客觀標準，可用來補充個案

裁量，但其適用範圍與解釋仍仰賴性平委員會或調查小組的專業認定，使得案

件的裁決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若教師並無惡意，卻因不慎觸犯性平相關規範，

可能在調查過程中感到委屈，卻無法有效申訴。此外，性平案件的懲處結果彈

性較大，缺乏明確的標準，與刑法中各項行為構成要件的規範有所不同。

因此，學校在成立性平委員會時，應針對「社會性一般原則」的適用範圍

及「性平案件之懲處標準」制定明確指引，並將其納入預防性教育的宣導教材。

此外，應建立各類案件的標準作業程序（SOP），特別針對新進教師進行明確

說明，使其了解學校處理性平案件的流程，確保在不慎涉入相關案件時能夠依

循適當程序應對，以符合司法「不枉直、不掩飾、不庇縱、不徇私」的原則，

維護教師與學生的權益。

（二）輔導策略

涉及性別平等案件的教師在調查期間往往面臨高度壓力的工作環境。若缺

乏適當的支持、輔導與心理諮詢管道，不僅可能導致身心耗竭，亦可能使其以

冷漠或疏離的態度對待學生，並對同事及學校產生不信任感。即使案件調查結

束，該教師仍可能因專業道德與敬業精神受損，而以消極態度面對教學或班級

經營，甚至可能選擇轉校或離職。此外，若該教師抗壓性較低，長期處於壓力

之下可能導致心理或精神健康問題，包括情緒極端不穩定、輕度精神病症狀，

甚至暴力傾向等。

雖然學校應以最嚴格的標準審理性別平等案件，但同時也應提供適切的輔

導策略，如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s）、法律諮詢，

甚至自助團體，以協助涉案教師度過難關。上述方案可委由專業機構辦理，以

避免學校在調查過程中產生角色衝突。此外，適當的關懷與支持亦有助於促進

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機制的推動，促進校園和諧與信任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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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研究建議

目前台灣關於校園性平案件的研究，大部分聚焦於學生作為受害人，而教

師則大多數是以行為人的角色出現。這種研究方向主要有其社會動力，不過，

相對地，對於教師在性平案件中所面臨的心理健康問題和學校能夠提供的支援

上，現有研究仍然討論不足。

建議將另一個焦點放在教師在性平案件中所面臨的心理健康衝擊和支持系

統的建立等主題。此外，也可以重點追蹤涉案教師在案件後續的職業發展，分

析案件結果如何對其職業生涯造成影響，做為未來性平案件處理及教師輔導之

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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